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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9日會議討論文件 
 

西九文化區 

在第三階段公眾參與活動前 

諮詢有關發展圖則的資料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議員介紹有關西九文化區(西九)發展圖則的資

料，以徵詢意見及尋求原則上的支持。 
 
徵詢意見 
 
2.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管理局”)請議員備悉 Foster + Partners
經修訂後的概念圖則的主要設計特色，並在呈交西九發展圖則的最終

藍本給城市規劃委員會(“城規會”)前，聽取議員就發展圖則初稿提

出的意見。西九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中顯示，Foster + Partners 的概

念圖則是公眾較為喜愛的方案，呈交西九發展圖則給城規會將標誌著

法定規劃程序經已展開。發展圖則的有關資料載於第 9(a)至 9(h)段。 
 
背景 
 
3.  管理局在 2010 年 8 月舉行為期三個月的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

動，聽取了公眾及持份者對三個不同概念圖則方案的意見。在 2010
年 8 月 26 日的油尖旺區議會會議上，議員亦對三個概念圖則方案提

供了寶貴及富建設性的意見，有關意見已記錄於由管理局所委聘的分

析及報告顧問「香港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提交的第二階段公眾
參與活動意見分析報告1。 
 
4.  管理局董事局在考慮了各項評選準則後，當中包括公眾及持份

者的意見，於 2011 年 3 月 4 日接納了評審小組的建議，選取 Foster + 
Partners 的概念圖則為西九發展的主體方案。隨後，Foster + Partners
在考慮保持方案的完整性和原則性、不同的設計和技術因素後，融合

                                                
1 http://www.wkcda.hk/en/pe2/repor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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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其餘兩個概念圖則方案合適的亮點，將獲選方案進行修訂。經修訂

後的概念圖則(見附錄 A) 及西九發展圖則的有關資料會在即將舉行

的第三階段公眾參與活動中向公眾展示。 
 

第三階段公眾參與活動的目的 

5.  為進一步獲取公眾及持份者對西九發展的支持，管理局將於九

月底舉行為期一個月的第三階段公眾參與活動，其中主要目的包括： 
 

(a) 展示經修訂後的概念圖則； 
(b) 發放西九發展圖則的有關資料；及 
(c) 取得公眾及持份者的支持，以促進法定規劃程序的開展，

推動西九的發展。 
 
6. 一連串的簡介會、工作坊及專業會議將會在第三階段公眾參與

活動期間舉行。在呈交發展圖則的最終藍本給城規會前，管理局會公

開展示經修訂後的概念圖則的主要設計特色及西九發展圖則的有關

資料，並尋求公眾及持份者的支持。 
 
7.  第三階段公眾參與活動是西九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標誌著

西九由願景轉化成現實的新階段。當中所強調的主要訊息，是西九的

整體規劃已充份融合過往兩個階段公眾參與活動所收集到公眾及持

份者的意見。西九的硬件及軟件發展正同步進行，以創建一個令市民

生活得更豐盛的西九。 
 
 
公眾參與活動的範圍 
 
8.  為落實 Foster + Partners 的概念，管理局的項目顧問現正以經

修訂後的概念圖則為藍本，擬備西九發展圖則呈交城規會。油尖旺區

議會的意見將會是擬備發展圖則時的重要考慮，而有關意見亦會在進

行法定規劃程序時一併提交城規會。 
 
9.  請議員就下列西九發展圖則的有關資料(見附錄 B)提供意見及

支持將發展圖則呈交城規會： 
(a) 西九主要規劃及發展參數摘要； 
(b) 發展圖則初稿(No. S/K20/WKCDA/A)； 
(c) 發展圖則初稿的註釋、土地用途表及說明書(城市設計及景

觀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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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景觀設計圖初稿； 
(e) 休憩用地圖初稿; 
(f) 城市設計大綱初稿; 
(g) 行人及連接系統圖初稿；以及 
(h) 主要藝術及文化場館圖初稿。 

 
10.  議員請留意現時西九發展圖則正在“擬備中”的階段，發展圖

則內不同部份資料載列的主要規劃及發展參數、綠化景觀設計、城市

設計、行人及連接系統以及主要藝術文化場館位置，將會成為西九發

展的重要框架，各項有關資料將會作進一步制訂及完善，以便在第三

階段公眾參與活動中向公眾展示。 
 
未來路向 
 
11.  第三階段公眾參與活動將於九月底舉行。公眾人士可於九龍公

園內的香港文物探知館閱覽經修訂後的概念圖則及發展圖則的有關

資料，亦可透過管理局網站閱覽有關資料。歡迎議員屆時蒞臨展覽場

地參觀經修訂後的概念圖則及發展圖則的有關資料，其中包括實體模

型、三維動畫及三維互動模型，以及介紹西九最新發展的資料展板

等。 
 
12.  在完成第三階段公眾參與活動後，分析及報告顧問「香港理工

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會整理活動期間所收集的意見及進行分析，並

會將分析報告提交管理局考慮。管理局希望於 2011 年年底將發展圖

則的最終藍本呈交城規會考慮。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 
2011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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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規劃發展參數摘要 

Summary of Key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Parameters 

 

主要參數: 

Key Parameters: 
 

 

 

西九文化區地盤面積: 

West Kowloon Cultural District Site Area: 

 

About 約 40ha 公頃 

總建築面積: 

GFA: 

 

About 約 725,652.5 sq.m.平方米 

地積比率: 

Plot Ratio: 

 

1.81 

休憩用地: 

Open Space :  

 

不少於 23 公頃 

Not Less than 23ha 公頃 

(including 20m-wide Promenade & 3 ha Piazza) 

(包括 20 米濶海濱長廊及 3 公頃的廣場) 

 

建築高度限制: 

Building Height Restriction 

 

主水平基準以上 50, 70 & 100 米 mPD 

其他發展限制:  

Other Development Restrictions: 

 

Not more than 20% of total Plot Ratio of WKCD) 

for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住宅發展不多於地積比率 20%的建築面積) 

   

 



發展圖則初稿
Draft Development Plan

擬備中
Work in progress

附錄B(b)
Annex 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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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稿  

西 九 文 化 區 管 理 局  

西 九 文 化 區 發 展 草 圖 編 號 S / K 2 0 / W K C D A / A  

( 就 《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 而 言 ， 這 是 一 份 由 西 九 文 化 區 管 理 局 根 據  
《 西 九 文 化 區 管 理 局 條 例 》 第 2 1 條 擬 備 的 草 圖 )  

註  釋  

( 注 意 ︰ 這 份 《 註 釋 》 是 圖 則 的 一 部 分 )  

( 1 )   這 份 《 註 釋 》 說 明 圖 則 涵 蓋 範 圍 內 的 土 地 上 經 常 准 許 的 用 途 或 發 展 ，

以 及 須 向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申 請 許 可 的 用 途 或 發 展 。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若

批 給 許 可 ， 可 能 附 加 或 不 附 加 條 件 。 須 取 得 這 種 許 可 的 人 士 ， 應 以 特

定 表 格 向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提 出 申 請 。 有 關 的 特 定 表 格 可 向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秘 書 索 取 ， 填 妥 後 送 交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秘 書 收 。  

( 2 )   在 進 行 這 份 《 註 釋 》 所 載 的 用 途 或 發 展 ( 包 括 經 常 准 許 及 可 獲 批 給 許

可 的 用 途 或 發 展 ) 時 ， 必 須 同 時 遵 守 一 切 其 他 有 關 的 法 例 、 政 府 土 地

契 約 條 款 的 規 定 ， 以 及 任 何 其 他 適 用 的 政 府 規 定 。  

( 3 )  ( a )  任 何 土 地 或 建 築 物 的 現 有 用 途 ， 即 使 不 符 合 圖 則 的 規 定 ， 也 無 須

更 正 ， 直 至 用 途 有 實 質 改 變 或 建 築 物 進 行 重 建 為 止 。  

( b )  任 何 用 途 的 實 質 改 變 ， 或 任 何 其 他 發 展 ( 就 現 有 用 途 而 對 有 關 土

地 或 建 築 物 的 發 展 作 出 輕 微 改 動 及 ／ 或 修 改 是 經 常 准 許 的 ， 不 在

此 限 ) 或 重 建 ， 則 必 須 是 圖 則 所 經 常 准 許 的 ； 或 是 如 果 必 須 先 取

得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的 許 可 ， 則 須 符 合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所 批 給 許 可

的 內 容 。  

( c )  就 上 文 ( a ) 分 段 而 言 ， 「 任 何 土 地 或 建 築 物 的 現 有 用 途 」 指 –  

( i )  首 份 涵 蓋 有 關 土 地 或 建 築 物 的 法 定 圖 則 ( 下 稱 「首 份 圖 則 」)

的 公 告 在 憲 報 刊 登 之 前 ，  

  已 經 存 在 的 用 途 ， 而 該 項 用 途 由 展 開 以 來 一 直 持 續 進

行 ； 或  

  與 現 有 建 築 物 有 關 並 根 據 《 建 築 物 條 例 》 獲 得 批 准 的

用 途 或 用 途 更 改 ； 以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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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  在 首 份 圖 則 公 布 之 後 ，  

  首 份 圖 則 或 其 後 公 布 的 任 何 一 份 圖 則 所 准 許 的 用 途 ，

而 該 項 用 途 在 有 關 圖 則 有 效 期 內 展 開 ， 而 且 自 展 開 以

來 一 直 持 續 進 行 ； 或  

  與 現 有 建 築 物 有 關 並 根 據 《 建 築 物 條 例 》 獲 得 批 准 的

用 途 或 用 途 更 改 ， 而 且 在 獲 得 批 准 之 時 ， 是 當 時 有 效

的 圖 則 所 准 許 的 。  

( 4 )   除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另 有 訂 明 外 ， 凡 圖 則 經 常 准 許 或 依 據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所 批 給 許 可 而 已 經 展 開 或 實 質 改 變 用 途 ， 或 已 經 進 行 發 展 或 重 建 ，

則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就 該 地 點 所 批 給 的 一 切 與 用 途 或 實 質 改 變 用 途 或 發

展 或 重 建 有 關 的 許 可 ， 即 告 失 效 。  

( 5 )   進 行 詳 細 規 劃 時 ， 路 口 、 道 路 和 鐵 路 路 軌 的 路 線 ， 以 及 各 個 地 帶 的 界

線 ， 可 能 需 要 略 為 調 整 。  

( 6 )   任 何 土 地 或 建 築 物 的 臨 時 用 途 ( 預 料 為 期 不 超 過 五 年 ) ， 只 要 符 合 一 切

其 他 有 關 的 法 例 、 政 府 土 地 契 約 條 款 的 規 定 ， 以 及 任 何 其 他 政 府 規 定 ，

便 屬 經 常 准 許 的 用 途 ， 無 須 符 合 有 關 地 帶 指 定 的 用 途 或 這 份 《 註 釋 》

的 規 定 。 預 料 為 期 超 過 五 年 的 臨 時 用 途 ， 則 必 須 符 合 有 關 地 帶 指 定 的

用 途 或 這 份 《 註 釋 》 的 規 定 。  

( 7 )   以 下 是 圖 則 涵 蓋 範 圍 內 的 土 地 上 經 常 准 許 的 用 途 或 發 展 ， 但 在 個 別 地

帶 「 註 釋 」 第 二 欄 所 載 的 用 途 或 發 展 除 外 ：  

( a )  植 物 苗 圃 、 美 化 種 植 、 休 憩 用 地 、 避 雨 處 、 小食亭、道路、 行 人

捷 運 系 統 、 巴 士 ／ 公 共 小 型 巴 士 車 站 或 路 旁 停 車 處 、 單 車 徑 、 香

港 鐵 路 車 站 入 口 、 香 港 鐵 路 地 下 結 構 、 的 士 站 、大 溝 渠 、 公 用 事

業 設 施 管 道 、 電線杆、電燈柱 、電話 亭、 電 訊 無 線 電 發 射 站 、 自

動 櫃 員 機 和 神 龕 的 提 供 、 保 養 或 修 葺 工 程 ；   

( b )  由 政 府 統 籌 或 落 實 的 土 力 工 程 、 地 區 小 工 程 、 道 路 工 程 、 排 污 工

程 、 渠 務 工 程 、 環 境 改 善 工 程 、 與 海 事 有 關 的 設 施 、 水 務 工 程

( 配 水 庫 工 程 除 外 ) ， 以 及 其 他 公 共 工 程 ； 以 及  

( c )  水 道 和 墳 墓 的 保 養 或 修 葺 工 程 。  

( 8 )   圖 上 顯 示 為 「 道 路 」 的 地 方 ， 除 上 文 第 ( 7 ) 段 所 載 的 用 途 或 發 展 及 下

列 用 途 或 發 展 外 ， 所 有 其 他 用 途 或 發 展 必 須 向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申 請 許

可 ：  

  繳 費 廣 場 、 路 旁 車 位 和 鐵 路 路 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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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除 非 另 有 訂 明 ， 准 許 的 用 途 和 發 展 在 同 一 地 帶 內 的 所 有 附 帶 建 築 、 工

程 和 其 他 作 業 ， 以 及 所 有 直 接 有 關 並 附 屬 於 准 許 用 途 和 發 展 的 用 途 ，

均 是 經 常 准 許 的 ， 無 須 另 行 申 請 規 劃 許 可 。  

( 1 0 )  在 這 份 《 註 釋 》 內 ， 「 現 有 建 築 物 」 指 一 間 實 際 存 在 ， 並 符 合 任 何 有

關 法 例 及 有 關 政 府 土 地 契 約 條 款 的 建 築 物 ( 包 括 構 築 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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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九 文 化 區 管 理 局 西 九 文 化 區 發 展 草 圖 編 號 S / K 2 0 /  W K C D A / A  

土 地 用 途 表  

 

 頁  次  

休 憩 用 地  1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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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 憩 用 地  

第一欄  

經常准許的用途  

第二欄  

須先向城市規劃委員會申請，可能在有附帶

條件或無附帶條件下獲准的用途  

 
鳥舍  
食肆  
教育機構  
展覽或會議廳  
郊野學習／教育／遊客中心  
遊艇停泊處  
公園及花園  
涼亭  
行人專區  
野餐地點  
運動場  
碼頭  
娛樂場所  
康體文娛場所散步長廊  
公廁設施  
公用事業設施裝置  
公眾停車場 ( 貨櫃車除外 ) ( 只限於地庫 )

公廁設施  
商店及服務行業  
休憩處  
私人發展計劃的公用設施裝置  

政府垃圾收集站  
政府用途 ( 未另有列明者 )  
度假營  
香港鐵路通風塔及／或高出路面的  
 其他構築物 ( 入口除外 )  
私人會所  
公眾停車場 ( 未另有列明者 )  
 

 

 

規 劃 意 向  

此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 主 要 是 提 供 / 預 留 土 地 ， 以 提 供 一 個 包 含 西 九 中 央 公 園 、

海 濱 長 廊 、 廣 場 以 及 附 屬 綠 化 連 接 系 統 的 區 域 休 憩 用 地 ， 供 市 民 享 用 。 在 指 定

為 「 休 憩 用 地 ( 1 ) 」 的 土 地 範 圍 內 ， 休 憩 用 地 以 西 九 中 央 公 園 及 海 濱 長 廊 的 形

式 提 供 。 在 指 定 為 「 休 憩 用 地 ( 2 ) 」 的 土 地 範 圍 內 ， 休 憩 用 地 包 括 露 天 廣 場 、

綠 化 及 充 滿 活 力 的 空 間 ， 以 塑 造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城 市 肌 理 。 這 個 休 憩 空 間 具 有 其

獨 特 性 ， 除 提 供 動 態 及 靜 態 康 樂 設 施 外 ， 還 設 有 附 屬 的 藝 術 、 文 化 、 零 售 、 餐

飲 及 娛 樂 的 用 途 ， 以 營 造 更 具 活 力 的 西 九 文 化 區 。  

 

( 請 看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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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B ( c )  
此乃初稿  -  編制中  

休 憩 用 地 ( 續 )  

 

備  註  

( 1 )   任 何 新 發 展 ， 或 任 何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加 建 、 改 動 及 ／ 或 修 改 ， 或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重 建 ， 不 得 引 致 土 地 用 途 區 內 整 個 發 展 及 ／ 或 重 建 計 劃 的 最 大

總 樓 面 面 積 超 過 x ,  x x x 平 方 米 ， 以 作 為 附 屬 的 藝 術 、 文 化 及 商 業 設

施 。  

( 2 )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如 接 獲 根 據 《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 第 1 6 條 提 出 的 申 請 ，

可 按 個 別 發 展 或 重 建 計 劃 的 情 況 ， 考 慮 略 為 放 寬 上 文 第 ( 1 ) 段 所 述 的

總 樓 面 面 積 限 制 。  

( 3 )   為 施 行 上 文 第 ( 1 ) 段 而 計 算 最 大 總 樓 面 面 積 時 ， 任 何 樓 面 空 間 如 純 粹

建 造 作 或 擬 用 作 非 商 業 用 途 ， 例 如 有 蓋 行 人 通 道 、 公 廁 設 施 等 等 ， 只

要 這 些 用 途 和 設 施 是 附 屬 於 發 展 或 重 建 計 劃 及 與 其 直 接 有 關 ， 則 可 免

計 算 在 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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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B ( c )  
此乃初稿  -  編制中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第一欄  

經常准許的用途  

第二欄  

須先向城市規劃委員會申請，可能在有附帶

條件或無附帶條件下獲准的用途  

 
只適用於「戲曲中心」  

 
食肆  
教育機構  
展覽或會議廳  
政府用途 ( 只限消防局、報案中心／  
 警崗，以及郵政局 )  
政府垃圾收集站  
酒店  
機構用途 ( 未另有列明者 )  
圖書館  
辦公室  
娛樂場所  
康體文娛場所  
私人會所  
公廁設施  
公共車輛總站或車站  
公用事業設施裝置  
公眾停車場 ( 貨櫃車除外 )  
宗教機構  
學校 ( 只限與藝術文化有關 )  
商店及服務行業  
訓練中心 ( 只限與藝術文化有關 )  
私人發展計劃的公用設施裝置  

政府用途 ( 未另有列明者 )  
直升機升降坪  
學校 ( 未另有列明者 )  
社會福利設施  
訓練中心 ( 未另有列明者 )  
 

 
 

規 劃 意 向  

此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 主 要 是 提 供 一 個 戲 曲 中 心 以 及 零 售 、 餐 飲 及 娛 樂 的 設 施 。

戲 曲 中 心 將 為 中 國 戲 劇 提 供 包 括 劇 院 及 / 或 表 演 場 地 和 其 他 附 屬 設 施 。  

 

( 請 看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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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B ( c )  
此乃初稿  -  編制中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續 )  

只 適 用 於 「 戲 曲 中 心 」 ( 續 )  

備  註  

( 1 )    任 何 新 發 展 ， 或 任 何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加 建 、 改 動 及 ／ 或 修 改 ， 或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重 建 ， 不 得 引 致 整 個 發 展 及 ／ 或 重 建 計 劃 的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超

過 圖 則 所 訂 明 的 限 制 。  

( 2 )   任 何 新 發 展 ， 或 任 何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加 建 、 改 動 及 ／ 或 修 改 ， 或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重 建 ， 不 得 引 致 整 個 發 展 及 ／ 或 重 建 計 劃 的 最 大 總 樓 面 面 積 超

過 x x , x x x 平 方 米 。 此 外 ， 亦 須 提 供 不 少 於 x x 平 方 米 的 休 憩 空 間 。  

( 3 )   為 施 行 上 文 第 ( 2 ) 段 而 計 算 最 大 總 樓 面 面 積 時 ， 任 何 樓 面 空 間 如 純 粹

建 造 作 或 擬 用 作 停 車 位 、 上 落 客 貨 車 位 、 機 房 和 管 理 員 辦 事 處 ， 或 管

理 員 宿 舍 和 康 樂 設 施 ， 只 要 這 些 用 途 和 設 施 是 附 屬 於 發 展 或 重 建 計 劃

及 與 其 直 接 有 關 ， 則 可 免 計 算 在 內 。 任 何 樓 面 空 間 如 純 粹 建 造 作 或 擬

用 作 政 府 規 定 的 公 共 交 通 設 施 和 位 於 地 底 的 鐵 路 設 施 ， 亦 可 免 計 算 在

內 。 此 外 ， 任 何 於 休 憩 空 間 內 的 樓 面 空 間 如 純 粹 建 造 作 或 擬 用 作 非 商

業 用 途 ， 例 如 有 蓋 行 人 通 道 、 公 廁 設 施 等 等 ， 只 要 這 些 用 途 和 設 施 是

附 屬 於 發 展 或 重 建 計 劃 及 與 其 直 接 有 關 ， 則 可 免 計 算 在 內 。  

( 4 )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如 接 獲 根 據 《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 第 1 6 條 提 出 的 申 請 ，

可 按 個 別 發 展 或 重 建 計 劃 的 情 況 ， 考 慮 略 為 放 寬 上 文 第 ( 1 ) 段 所 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和 第 ( 2 ) 段 所 述 的 總 樓 面 面 積 限 制 。  

( 5 )   儘 管 有 上 文 第 ( 4 ) 段 的 規 定 ，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如 接 獲 根 據 《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 第 1 6 條 提 出 的 申 請 ， 亦 可 按 個 別 情 況 ， 考 慮 放 寬 獨 立 建 成 的

文 化 藝 術 設 施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  

 

( 請 看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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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B ( c )  
此乃初稿  -  編制中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續 )  

第一欄  

經常准許的用途  

第二欄  

須先向城市規劃委員會申請，可能在有附帶

條件或無附帶條件下獲准的用途  

 
只適用於「博物館「 M + 」」  

 
食肆  
教育機構  
展覽或會議廳  
政府用途 ( 只限消防局、報案中心／  
 警崗，以及郵政局 )  
政府垃圾收集站  
酒店  
機構用途 ( 未另有列明者 )  
圖書館  
辦公室  
娛樂場所  
康體文娛場所  
私人會所  
政府診所  
公共車輛總站或車站  
公用事業設施裝置  
公眾停車場 ( 貨櫃車除外 )  
宗教機構  
學校 ( 只限與藝術文化有關 )  
商店及服務行業  
訓練中心 ( 只限與藝術文化有關 )  
私人發展計劃的公用設施裝置  

政府用途 ( 未另有列明者 )  
直升機升降坪  
學校 ( 未另有列明者 )  
社會福利設施  
訓練中心 ( 未另有列明者 )  
 

 
 

規 劃 意 向  

此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 主 要 是 提 供 一 個 名 為 「 M + 」 的 當 代 藝 術 博 物 館 以 及 零 售 、

餐 飲 、 娛 樂 及 其 他 附 屬 設 施 。  

 

( 請 看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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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B ( c )  
此乃初稿  -  編制中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續 )  

只 適 用 於 「 博 物 館 「 M + 」 」 ( 續 )  

備  註  

( 1 )    任 何 新 發 展 ， 或 任 何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加 建 、 改 動 及 ／ 或 修 改 ， 或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重 建 ， 不 得 引 致 整 個 發 展 及 ／ 或 重 建 計 劃 的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超

過 圖 則 所 訂 明 的 限 制 。  

( 2 )   任 何 新 發 展 ， 或 任 何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加 建 、 改 動 及 ／ 或 修 改 ， 或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重 建 ， 不 得 引 致 整 個 發 展 及 ／ 或 重 建 計 劃 的 最 大 總 樓 面 面 積 超

過 x x , x x x 平 方 米 。 此 外 ， 亦 須 提 供 不 少 於 x x 平 方 米 的 休 憩 空 間 。

( 3 )   為 施 行 上 文 第 ( 2 ) 段 而 計 算 最 大 總 樓 面 面 積 時 ， 任 何 樓 面 空 間

如 純 粹 建 造 作 或 擬 用 作 停 車 位 、 上 落 客 貨 車 位 、 機 房 和 管 理 員 辦 事 處 ，

或 管 理 員 宿 舍 和 康 樂 設 施 ， 只 要 這 些 用 途 和 設 施 是 附 屬 於 發 展 或 重 建

計 劃 及 與 其 直 接 有 關 ， 則 可 免 計 算 在 內 。 任 何 樓 面 空 間 如 純 粹 建 造 作

或 擬 用 作 政 府 規 定 的 公 共 交 通 設 施 和 位 於 地 底 的 鐵 路 設 施 ， 亦 可 免 計

算 在 內 。 此 外 ， 任 何 於 休 憩 空 間 內 的 樓 面 空 間 如 純 粹 建 造 作 或 擬 用 作

非 商 業 用 途 ， 例 如 有 蓋 行 人 通 道 、 公 廁 設 施 等 等 ， 只 要 這 些 用 途 和 設

施 是 附 屬 於 發 展 或 重 建 計 劃 及 與 其 直 接 有 關 ， 則 可 免 計 算 在 內 。  

( 4 )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如 接 獲 根 據 《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 第 1 6 條 提 出 的 申 請 ，

可 按 個 別 發 展 或 重 建 計 劃 的 情 況 ， 考 慮 略 為 放 寬 上 文 第 ( 1 ) 段 所 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及 第 ( 2 ) 段 所 述 的 總 樓 面 面 積 限 制 。  

( 5 )   儘 管 有 上 文 第 ( 4 ) 段 的 規 定 ，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如 接 獲 根 據 《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 第 1 6 條 提 出 的 申 請 ， 亦 可 按 個 別 情 況 ， 考 慮 放 寬 獨 立 建 成 的

文 化 藝 術 設 施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  

 
( 請 看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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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B ( c )  
此乃初稿  -  編制中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續 )  

第一欄  

經常准許的用途  

第二欄  

須先向城市規劃委員會申請，可能在有附帶

條件或無附帶條件下獲准的用途  

 
只適用於「大型表演場地及展覽中心」  

 
食肆  
教育機構  
展覽或會議廳  
政府用途 ( 只限消防局、報案中心／  
 警崗，以及郵政局 )  
政府垃圾收集站  
酒店  
機構用途 ( 未另有列明者 )  
圖書館  
遊艇停泊處  
辦公室  
娛樂場所  
康體文娛場所  
私人會所  
公廁設施  
公共車輛總站或車站  
公用事業設施裝置  
公眾停車場 ( 貨櫃車除外 )  
宗教機構  
學校 ( 只限與藝術文化有關 )  
商店及服務行業  
訓練中心 ( 只限與藝術文化有關 )  
私人發展計劃的公用設施裝置  

政府用途 ( 未另有列明者 )  
直升機升降坪  
學校 ( 未另有列明者 )  
社會福利設施  
訓練中心 ( 未另有列明者 )  
 

 
 

規 劃 意 向  

此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 主 要 是 提 供 大 型 表 演 場 地 及 展 覽 中 心 ， 以 舉 行 各 種 展 覽 、

節 目 及 活 動 。 此 地 帶 亦 會 提 供 相 關 的 零 售 、 餐 飲 及 娛 樂 設 施 ， 以 支 持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藝 術 、 文 化 及 有 關 的 活 動 。  

 

( 請 看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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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B ( c )  
此乃初稿  -  編制中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續 )  

只 適 用 於 「 大 型 表 演 場 地 及 展 覽 中 心 」 ( 續 )  

備  註  

( 1 )    任 何 新 發 展 ， 或 任 何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加 建 、 改 動 及 ／ 或 修 改 ， 或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重 建 ， 不 得 引 致 整 個 發 展 及 ／ 或 重 建 計 劃 的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超

過 圖 則 所 訂 明 的 限 制 。  

( 2 )   任 何 新 發 展 ， 或 任 何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加 建 、 改 動 及 ／ 或 修 改 ， 或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重 建 ， 不 得 引 致 整 個 發 展 及 ／ 或 重 建 計 劃 的 最 大 總 樓 面 面 積 超

過 x x , x x x 平 方 米 。 此 外 ， 亦 須 提 供 不 少 於 x x 平 方 米 的 休 憩 空 間 。  

( 3 )   為 施 行 上 文 第 ( 2 ) 段 而 計 算 最 大 總 樓 面 面 積 時 ， 任 何 樓 面 空 間 如 純 粹

建 造 作 或 擬 用 作 停 車 位 、 上 落 客 貨 車 位 、 機 房 和 管 理 員 辦 事 處 ， 或 管

理 員 宿 舍 和 康 樂 設 施 ， 只 要 這 些 用 途 和 設 施 是 附 屬 於 發 展 或 重 建 計 劃

及 與 其 直 接 有 關 ， 則 可 免 計 算 在 內 。 任 何 樓 面 空 間 如 純 粹 建 造 作 或 擬

用 作 政 府 規 定 的 公 共 交 通 設 施 和 位 於 地 底 的 鐵 路 設 施 ， 亦 可 免 計 算 在

內 。 此 外 ， 任 何 於 休 憩 空 間 內 的 樓 面 空 間 如 純 粹 建 造 作 或 擬 用 作 非 商

業 用 途 ， 例 如 有 蓋 行 人 通 道 、 公 廁 設 施 等 等 ， 只 要 這 些 用 途 和 設 施 是

附 屬 於 發 展 或 重 建 計 劃 及 與 其 直 接 有 關 ， 則 可 免 計 算 在 內 。  

( 4 )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如 接 獲 根 據 《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 第 1 6 條 提 出 的 申 請 ，

可 按 個 別 發 展 或 重 建 計 劃 的 情 況 ， 考 慮 略 為 放 寬 上 文 第 ( 1 ) 段 所 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及 第 ( 2 ) 段 所 述 的 總 樓 面 面 積 限 制 。  

( 5 )   儘 管 有 上 文 第 ( 4 ) 段 的 規 定 ，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如 接 獲 根 據 《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 第 1 6 條 提 出 的 申 請 ， 亦 可 按 個 別 情 況 ， 考 慮 放 寬 獨 立 建 成 的

文 化 藝 術 設 施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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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B ( c )  
此乃初稿  -  編制中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續 )  

第一欄  

經常准許的用途  

第二欄  

須先向城市規劃委員會申請，可能在有附帶

條件或無附帶條件下獲准的用途  

 
只適用於「藝術、文化、娛樂及商業」  

 
食肆  
教育機構  
展覽或會議廳  
政府用途 ( 只限消防局、報案中心／  
 警崗，以及郵政局 )  
政府垃圾收集站  
酒店  
資訊科技及電訊業  
機構用途 ( 未另有列明者 )  
圖書館  
遊艇停泊處  
香港鐵路通風塔及／或高出路面的  
 其他構築物 ( 入口除外 )  
辦公室  
碼頭  
娛樂場所  
康體文娛場所  
私人會所  
公廁設施  
公共車輛總站或車站  
公用事業設施裝置  
公眾停車場 ( 貨櫃車除外 )  
宗教機構  
學校 ( 只限與藝術文化有關 )  
商店及服務行業  
訓練中心 ( 只限與藝術文化有關 )  
私人發展計劃的公用設施裝置  

分層住宅  
政府用途 ( 未另有列明者 )  
直升機升降坪  
屋宇  
加油站  
學校 ( 未另有列明者 )  
社會福利設施  
訓練中心 ( 未另有列明者 )  
 

 
 

規 劃 意 向  

此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 是 把 涵 蓋 範 圍 發 展 為 一 個 融 合 藝 術 、 文 化 、 娛 樂 及 商 業 用

途 而 且 形 象 鮮 明 的 地 區 ， 使 能 獲 得 足 夠 的 群 聚 效 應 ， 而 區 內 會 有 各 項 配 套 的 商

業 、 辦 公 室 、 零 售 、 住 宅 、 酒 店 及 其 他 政 府 、 機 構 及 社 區 設 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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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B ( c )  
此乃初稿  -  編制中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續 )  

只 適 用 於 「 藝 術 、 文 化 、 娛 樂 及 商 業 」 ( 續 )  

備  註  

( 1 )    任 何 新 發 展 ， 或 任 何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加 建 、 改 動 及 ／ 或 修 改 ， 或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重 建 ， 不 得 引 致 整 個 發 展 及 ／ 或 重 建 計 劃 的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超

過 圖 則 內 各 小 區 所 訂 明 的 限 制 。  

( 2 )    在 指 定 為 「 藝 術 、 文 化 、 娛 樂 及 商 業 ( 1 ) 」 至 「 藝 術 、 文 化 、 娛 樂 及

商 業 ( 7 ) 」 的 土 地 範 圍 內 ， 任 何 新 發 展 ， 或 任 何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加 建 、

改 動 及 ／ 或 修 改 ， 或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重 建 ， 不 得 引 致 整 個 發 展 及 ／ 或 重

建 計 劃 超 過 下 文 所 述 有 關 最 大 總 樓 面 面 積 ， 以 及 違 反 下 列 其 他 限 制 ：  

小 區  限 制  

藝 術 、 文 化 、

娛 樂 及 商 業 ( 1 )  

最 大 總 樓 面 面 積 為 x x , x x x 平 方 米 。  

藝 術 、 文 化 、

娛 樂 及 商 業 ( 2 )  

最 大 總 樓 面 面 積 為 x x , x x x 平 方 米 。  

藝 術 、 文 化 、

娛 樂 及 商 業 ( 3 )  

最 大 總 樓 面 面 積 為 x x , x x x 平 方 米 ， 其 中 酒 店 / 辦
公 室 商 業 用 途 的 總 樓 面 面 積 不 多 於 x , x x x 平 方

米。  

藝 術 、 文 化 、

娛 樂 及 商 業 ( 4 )  

最 大 總 樓 面 面 積 為 x x , x x x 平 方 米 ， 其 中 住 宅 的

總 樓 面 面 積 不 多 於 x x x 平 方 米 。  

藝 術 、 文 化 、

娛 樂 及 商 業 ( 5 )  

最 大 總 樓 面 面 積 為 x x , x x x 平 方 米 ， 其 中 酒 店 /

辦 公 室 商 業 用 途 的 總 樓 面 面 積 不 多 於 x , x x x 平

方 米 。  

藝 術 、 文 化 、

娛 樂 及 商 業 ( 6 )  

最 大 總 樓 面 面 積 為 x x , x x x 平 方 米 ， 其 中 酒 店 /

辦 公 室 商 業 用 途 的 總 樓 面 面 積 不 多 於 x , x x x 平

方 米 。  

藝 術 、 文 化 、

娛 樂 及 商 業 ( 7 )  

最 大 總 樓 面 面 積 為 x x , x x x 平 方 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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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B ( c )  
此乃初稿  -  編制中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續 )  

只 適 用 於 「 藝 術 、 文 化 、 娛 樂 及 商 業 」 ( 續 )  

備  註 ( 續 )  

( 3 )   為 施 行 上 文 第 ( 2 ) 段 而 計 算 最 大 總 樓 面 面 積 時 ， 任 何 樓 面 空 間 如 純 粹

建 造 作 或 擬 用 作 停 車 位 、 上 落 客 貨 車 位 、 機 房 和 管 理 員 辦 事 處 ， 或 管

理 員 宿 舍 和 康 樂 設 施 ， 而 兩 者 都 是 供 住 用 建 築 物 或 建 築 物 住 用 部 分 的

全 部 擁 有 人 或 佔 用 人 使 用 及 使 其 受 益 ， 只 要 這 些 用 途 和 設 施 是 附 屬 於

發 展 或 重 建 計 劃 及 與 其 直 接 有 關 ， 則 可 免 計 算 在 內 。 任 何 樓 面 空 間 如

純 粹 建 造 作 或 擬 用 作 政 府 規 定 的 公 共 交 通 設 施 和 位 於 地 底 的 鐵 路 設 施 ，

亦 可 免 計 算 在 內 。 此 外 ， 任 何 於 休 憩 空 間 內 的 樓 面 空 間 如 純 粹 建 造 作

或 擬 用 作 非 商 業 用 途 ， 例 如 有 蓋 行 人 通 道 、 公 廁 設 施 等 等 ， 只 要 這 些

用 途 和 設 施 是 附 屬 於 發 展 或 重 建 計 劃 及 與 其 直 接 有 關 ， 則 可 免 計 算 在

內 。  

( 4 )    在 指 定 為 「 藝 術 、 文 化 、 娛 樂 及 商 業 ( 1 ) 」 至 「 藝 術 、 文 化 、 娛 樂 及

商 業 ( 7 ) 」 的 土 地 範 圍 內 ， 須 提 供 不 少 於 x x 平 方 米 的 休 憩 用 地 。  

( 5 )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如 接 獲 根 據 《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 第 1 6 條 提 出 的 申 請 ，

可 按 個 別 發 展 或 重 建 計 劃 的 情 況 ， 考 慮 略 為 放 寬 上 文 第 ( 1 ) 段 所 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及 第 ( 2 ) 段 所 述 的 總 樓 面 面 積 限 制 。  

( 6 )   儘 管 有 上 文 第 ( 5 ) 段 的 規 定 ，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如 接 獲 根 據 《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 第 1 6 條 提 出 的 申 請 ， 亦 可 按 個 別 情 況 ， 考 慮 放 寬 獨 立 建 成 的

文 化 藝 術 設 施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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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B ( c )  
此乃初稿  -  編制中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續 )  

第一欄  

經常准許的用途  

第二欄  

須先向城市規劃委員會申請，可能在有附帶

條件或無附帶條件下獲准的用途  

 
只適用於「零售、餐飲、娛樂、商業及住宅 」  

 
食肆  
教育機構  
展覽或會議廳  
政府用途 ( 只限消防局、報案中心／  
 警崗，以及郵政局 )  
政府垃圾收集站  
酒店  
資訊科技及電訊業  
機構用途 ( 未另有列明者 )  
圖書館  
遊艇停泊處  
辦公室  
碼頭  
娛樂場所  
康體文娛場所  
私人會所  
公廁設施  
公共車輛總站或車站  
公用事業設施裝置  
公眾停車場 ( 貨櫃車除外 )  
可循環再造物料回收中心  
宗教機構  
學校 ( 只限與藝術文化有關 )  
商店及服務行業  
訓練中心 ( 只限與藝術文化有關 )  
私人發展計劃的公用設施裝置  

分層住宅  
政府用途 ( 未另有列明者 )  
直升機升降坪  
屋宇  
加油站  
學校 ( 未另有列明者 )  
社會福利設施  
訓練中心 ( 未另有列明者 )  
 

 
 

規 劃 意 向  

此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 主 要 是 以 混 合 發 展 用 途 支 持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發 展 。 此 地 帶 內

的 用 途 力 求 靈 活 ， 容 許 於 發 展 ／ 重 建 ／ 改 建 時 ， 在 縱 向 樓 宇 或 橫 向 空 間 內 作 多

種 相 協 調 的 土 地 用 途 ， 以 迎 合 西 九 文 化 區 不 斷 演 進 及 轉 變 的 需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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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B ( c )  
此乃初稿  -  編制中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續 )  

只 適 用 於 「 零 售 、 餐 飲 、 娛 樂 、 商 業 及 住 宅 」 ( 續 )  

備  註  

( 1 )    任 何 新 發 展 ， 或 任 何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加 建 、 改 動 及 ／ 或 修 改 ， 或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重 建 ， 不 得 引 致 整 個 發 展 及 ／ 或 重 建 計 劃 的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超

過 圖 則 內 各 小 區 所 訂 明 的 限 制 。  

( 2 )    在 指 定 為 「 零 售 、 餐 飲 、 娛 樂 、 商 業 及 住 宅 ( 1 ) 」 至 「 零 售 、 餐 飲 、

娛 樂 、 商 業 及 住 宅 ( 9 ) 」 的 土 地 範 圍 內 ， 任 何 新 發 展 ， 或 任 何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加 建 、 改 動 及 ／ 或 修 改 ， 或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重 建 ， 不 得 引 致 整 個

發 展 及 ／ 或 重 建 計 劃 超 過 下 文 所 述 有 關 最 大 總 樓 面 面 積 ， 以 及 違 反 下

列 其 他 限 制 ：  

小 區  限 制  

零 售 、 餐 飲 、

娛 樂 、 商 業 及

住 宅 ( 1 )  

最 大 總 樓 面 面 積 為 x x , x x x 平 方 米 ， 其 中 住 宅 用

途 的 總 樓 面 面 積 不 多 於 x , x x x 平 方 米 。  

零 售 、 餐 飲 、

娛 樂 、 商 業 及

住 宅 ( 2 )  

最大總樓面面積為 x x x , x x x 平方米。酒店 / 辦公室

及 住 宅 用 途 的 總 樓 面 面 積 不 多 於 x x , x x x 平 方

米 ， 其 中 住 宅 用 途 的 總 樓 面 面 積 不 多 於 x x , x x x

平 方 米 。  

零 售 、 餐 飲 、

娛 樂 、 商 業 及

住 宅 ( 3 )  

最 大 總 樓 面 面 積 為 x x , x x x 平 方 米 。 酒 店 / 辦 公 室

及住宅用途的總樓面面積不多於 x x , x x x 平 方米，

其 中 住 宅 用 途 的 總 樓 面 面 積 不 多 於 x x , x x x 平 方

米。  

零 售 、 餐 飲 、

娛 樂 、 商 業 及

住 宅 ( 4 )  

最 大 總 樓 面 面 積 為 x x , x x x 平 方 米 ， 其 中 住 宅 的

總 樓 面 面 積 不 多 於 x x , x x x 平 方 米 。  

零 售 、 餐 飲 、

娛 樂 、 商 業 及

住 宅 ( 5 )  

最 大 總 樓 面 面 積 為 x x , x x x 平 方 米 。 酒 店 / 辦 公

室 及 住 宅 用 途 的 總 樓 面 面 積 不 多 於 x x , x x x 平 方

米 ， 其 中 住 宅 用 途 的 總 樓 面 面 積 不 多 於 x , x x x

平 方 米 。  

零 售 、 餐 飲 、

娛 樂 、 商 業 及

住 宅 ( 6 )  

最 大 總 樓 面 面 積 為 x , x x x 平 方 米 ， 其 中 住 宅 的

總 樓 面 面 積 不 多 於 x , x x x 平 方 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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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B ( c )  
此乃初稿  -  編制中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續 )  

只 適 用 於 「 零 售 、 餐 飲 、 娛 樂 、 商 業 及 住 宅 」 ( 續 )  

備  註  ( 續 )  

小 區  限 制  

零 售 、 餐 飲 、

娛 樂 、 商 業 及

住 宅 ( 7 )  

最 大 總 樓 面 面 積 為 x x , x x x 平 方 米 。 酒 店 / 辦 公

室 及 住 宅 用 途 的 總 樓 面 面 積 不 多 於 x x , x x x 平 方

米 ， 其 中 住 宅 用 途 的 總 樓 面 面 積 不 多 於 x x , x x x

平 方 米 。  

零 售 、 餐 飲 、

娛 樂 、 商 業 及

住 宅 ( 8 )  

最 大 總 樓 面 面 積 為 x x , x x x 平 方 米 。 酒 店 / 辦 公

室 及 住 宅 用 途 的 總 樓 面 面 積 不 多 於 x x , x x x 平 方

米 ， 其 中 住 宅 用 途 的 總 樓 面 面 積 不 多 於 x x , x x x

平 方 米 。  

零 售 、 餐 飲 、

娛 樂 、 商 業 及

住 宅 ( 9 )  

最 大 總 樓 面 面 積 為 x x , x x x 平 方 米 ， 其 中 住 宅 用

途 的 總 樓 面 面 積 不 多 於 x x , x x x 平 方 米 。  

( 3 )    在 指 定 為 「 零 售 、 餐 飲 、 娛 樂 、 商 業 及 住 宅 ( 1 ) 」 至 「 零 售 、 餐 飲 、

娛 樂 、 商 業 及 住 宅 ( 9 ) 」 的 土 地 範 圍 內 ， 須 提 供 不 少 於 x x 平 方 米 的 休

憩 用 地 。  

( 4 )   為 施 行 上 文 第 ( 2 ) 段 而 計 算 最 大 總 樓 面 面 積 時 ， 任 何 樓 面 空 間 如 純 粹

建 造 作 或 擬 用 作 停 車 位 、 上 落 客 貨 車 位 、 機 房 和 管 理 員 辦 事 處 ， 或 管

理 員 宿 舍 和 康 樂 設 施 ， 而 兩 者 都 是 供 住 用 建 築 物 或 建 築 物 住 用 部 分 的

全 部 擁 有 人 或 佔 用 人 使 用 及 使 其 受 益 ， 只 要 這 些 用 途 和 設 施 是 附 屬 於

發 展 或 重 建 計 劃 及 與 其 直 接 有 關 ， 則 可 免 計 算 在 內 。 任 何 樓 面 空 間 如

純 粹 建 造 作 或 擬 用 作 政 府 規 定 的 公 共 交 通 設 施 和 位 於 地 底 的 鐵 路 設 施 ，

亦 可 免 計 算 在 內 。 此 外 ， 任 何 於 休 憩 空 間 內 的 樓 面 空 間 如 純 粹 建 造 作

或 擬 用 作 非 商 業 用 途 ， 例 如 有 蓋 行 人 通 道 、 公 廁 設 施 等 等 ， 只 要 這 些

用 途 和 設 施 是 附 屬 於 發 展 或 重 建 計 劃 及 與 其 直 接 有 關 ， 則 可 免 計 算 在

內 。  

( 5 )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如 接 獲 根 據 《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 第 1 6 條 提 出 的 申 請 ，

可 按 個 別 發 展 或 重 建 計 劃 的 情 況 ， 考 慮 略 為 放 寬 上 文 第 ( 1 ) 所 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及 第 ( 2 ) 段 所 述 的 總 樓 面 面 積 限 制 。  

( 6 )   儘 管 有 上 文 第 ( 5 ) 段 的 規 定 ，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如 接 獲 根 據 《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 第 1 6 條 提 出 的 申 請 ， 亦 可 按 個 別 情 況 ， 考 慮 放 寬 獨 立 建 成 的

文 化 藝 術 設 施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  

( 請 看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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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B ( c )  
此乃初稿  -  編制中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續 )  

第一欄  

經常准許的用途  

第二欄  

須先向城市規劃委員會申請，可能在有附帶

條件或無附帶條件下獲准的用途  

 
只適用於「酒店及商業用途」  

 
食肆  
教育機構  
展覽或會議廳  
政府用途 ( 只限消防局、報案中心／  
 警崗，以及郵政局 )  
政府垃圾收集站  
酒店  
資訊科技及電訊業  
機構用途 ( 未另有列明者 )  
圖書館  
辦公室  
娛樂場所  
康體文娛場所  
私人會所  
公廁設施  
公共車輛總站或車站  
公用事業設施裝置  
公眾停車場 ( 貨櫃車除外 )  
可循環再造物料回收中心  
學校 ( 只限與藝術文化有關 )  
商店及服務行業  
訓練中心 ( 只限與藝術文化有關 )  
私人發展計劃的公用設施裝置  

政府用途 ( 未另有列明者 )  
直升機升降坪  
船隻加油站  
加油站  
學校 ( 未另有列明者 )  
社會福利設施  
訓練中心 ( 未另有列明者 )  
 

 
 

規 劃 意 向  

此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 主 要 是 提 供 酒 店 及 零 售 、 餐 飲 、 娛 樂 設 施 ， 以 支 持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藝 術 、 文 化 及 有 關 的 活 動 。  

( 請 看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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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B ( c )  
此乃初稿  -  編制中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續 )  

只 適 用 於 「 酒 店 及 商 業 用 途 」 ( 續 )  

備  註  

( 1 )    任 何 新 發 展 ， 或 任 何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加 建 、 改 動 及 ／ 或 修 改 ， 或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重 建 ， 不 得 引 致 整 個 發 展 及 ／ 或 重 建 計 劃 的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超

過 圖 則 所 訂 明 的 限 制 。  

( 2 )   任 何 新 發 展 ， 或 任 何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加 建 、 改 動 及 ／ 或 修 改 ， 或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重 建 ， 不 得 引 致 整 個 發 展 及 ／ 或 重 建 計 劃 的 最 大 總 樓 面 面 積 超

過 x x , x x x 平 方 米 ， 其 中 酒 店 / 辦 公 室 用 途 的 總 樓 面 面 積 不 多 於

x x , x x x 平 方 米 。 此 外 ， 亦 須 提 供 不 少 於 x x 平 方 米 的 休 憩 空 間 。  

( 3 )   為 施 行 上 文 第 ( 2 ) 段 而 計 算 最 大 總 樓 面 面 積 時 ， 任 何 樓 面 空 間 如 純 粹

建 造 作 或 擬 用 作 停 車 位 、 上 落 客 貨 車 位 、 機 房 和 管 理 員 辦 事 處 ， 或 管

理 員 宿 舍 和 康 樂 設 施 ， 只 要 這 些 用 途 和 設 施 是 附 屬 於 發 展 或 重 建 計 劃

及 與 其 直 接 有 關 ， 則 可 免 計 算 在 內 。 任 何 樓 面 空 間 如 純 粹 建 造 作 或 擬

用 作 政 府 規 定 的 公 共 交 通 設 施 和 位 於 地 底 的 鐵 路 設 施 ， 亦 可 免 計 算 在

內 。 此 外 ， 任 何 於 休 憩 空 間 內 的 樓 面 空 間 如 純 粹 建 造 作 或 擬 用 作 非 商

業 用 途 ， 例 如 有 蓋 行 人 通 道 、 公 廁 設 施 等 等 ， 只 要 這 些 用 途 和 設 施 是

附 屬 於 發 展 或 重 建 計 劃 及 與 其 直 接 有 關 ， 則 可 免 計 算 在 內 。  

( 4 )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如 接 獲 根 據 《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 第 1 6 條 提 出 的 申 請 ，

可 按 個 別 發 展 或 重 建 計 劃 的 情 況 ， 考 慮 略 為 放 寬 上 文 第 ( 1 ) 段 所 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及 第 ( 2 ) 段 所 述 的 總 樓 面 面 積 限 制 。  

( 5 )   儘 管 有 上 文 第 ( 4 ) 段 的 規 定 ，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如 接 獲 根 據 《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 第 1 6 條 提 出 的 申 請 ， 亦 可 按 個 別 情 況 ， 考 慮 放 寬 獨 立 建 成 的

文 化 藝 術 設 施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  

 

( 請 看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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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B ( c )  
此乃初稿  -  編制中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續 )  

第一欄  

經常准許的用途  

第二欄  

須先向城市規劃委員會申請，可能在有附帶

條件或無附帶條件下獲准的用途  

 
只適用於「機場鐵路通風及牽引配電站大樓 」  

 
政府用途 ( 只限消防局、報案中心／  
 警崗，以及郵政局 )  
香港鐵路通風塔及／或高出路面的  
 其他構築物 ( 入口除外 )  
 

公用事業設施裝置  
私人發展計劃的公用設施裝置  

 
 

規 劃 意 向  

此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 主 要 是 反 映 現 有 機 場 鐵 路 通 風 及 牽 引 配 電 站 大 樓 的 用 途 。  

 

備  註  

( 1 )    任 何 新 發 展 ， 或 任 何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加 建 、 改 動 及 ／ 或 修 改 ， 或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重 建 ， 不 得 引 致 整 個 發 展 及 ／ 或 重 建 計 劃 的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超

過 圖 則 所 訂 明 的 限 制 。  

( 2 )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如 接 獲 根 據 《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 第 1 6 條 提 出 的 申 請 ，

可 按 個 別 發 展 或 重 建 計 劃 的 情 況 ， 考 慮 略 為 放 寬 上 文 第 ( 1 ) 段 所 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  

 

( 請 看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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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B ( c )  
此乃初稿  -  編制中  

其 他 指 定 用 途 ( 續 )  

第一欄  

經常准許的用途  

第二欄  

須先向城市規劃委員會申請，可能在有附帶

條件或無附帶條件下獲准的用途  

 
只適用於「西區海底隧道通風大樓」  

 
海底隧道通風塔  
 

公用事業設施裝置  
私人發展計劃的公用設施裝置  

 
 
 

規 劃 意 向  

此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 主 要 是 反 映 現 有 西 區 海 底 隧 道 通 風 大 樓 的 用 途 。  

 

備  註  

( 1 )    任 何 新 發 展 ， 或 任 何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加 建 、 改 動 及 ／ 或 修 改 ， 或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重 建 ， 不 得 引 致 整 個 發 展 及 ／ 或 重 建 計 劃 的 最 高 建 築 物 高 度 超

過 圖 則 所 訂 明 的 限 制 。  

( 2 )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如 接 獲 根 據 《 城 市 規 劃 條 例 》 第 1 6 條 提 出 的 申 請 ，

可 按 個 別 發 展 或 重 建 計 劃 的 情 況 ， 考 慮 略 為 放 寬 上 文 第 ( 1 ) 段 所 述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限 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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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B ( c )  
此乃初稿  -  編制中  

1 .  城 市 設計 和園 景大 綱初 稿  (圖 1– 3 )  

 

1 . 1  核 心 文 化 藝 術 設 施 的 設 計 將 具 備 獨 特 的 建 築 風 格 ， 使 成 為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地 標 (圖 1 ) 。管 理 局 鼓 勵文 化 藝 術 設施與 零 售 、 食 肆 及娛 樂 設

施 匯 集 ， 而 附 屬 停 車 設 施 將 設 在 地 庫 樓 層 。 西 九 文 化 區 提 供 的 核 心

文 化 藝 術 設 施 將 包 括 各 種 類 型 和 不 同 規 模 的 演 藝 場 地 、 博 物 館 、 展

覽 設施 ，以 及其 他文 娛藝 術設 施。  

 

1 . 2  西 九 文 化 區 供 公 眾 使 用 的 休 憩 用 地 總 面 積 將 不 少 於 2 3 公 頃 ， 並 以

不 同 形 式 在 地 面 或 地 面 上 不 同 樓 層 提 供 ， 包 括 一 道 闊 度 不 少 於 2 0

米 的景 觀海 濱長 廊； 以及 不少 於 3 公頃 的廣場 範圍 。鑑 於西 九文 化

區 的 規 模 ， 就 區 內 以 及 與 附 近 地 區 的 連 接 將 提 供 有 效 的 運 輸 及 行 人

連 接 系 統 ， 方 便 市 民 大 眾 通 往 不 同 地 點 。 為 了 營 造 一 個 具 吸 引 力 的

行 人環 境， 縱向 與橫 向的 園景 元素 均予 以鼓勵 。  

 

1 . 3  西 九 文 化 區 將 以 卓 越 的 特 點 構 成 其 個 性 ， 例 如 維 多 利 亞 港 得 天 獨 厚

的 景觀 、 1 7 個世 界級 綜合 藝術 文化 場地 ，以及 由西 九岬 角延 綿至 海

濱 並 融 入 城 市 面 貌 的 開 放 空 間 。 各 個 分 區 包 括 中 央 公 園 和 海 濱 長 廊 、

林 蔭 大 道 和 廣 場 區 ， 以 及 具 備 綜 合 用 途 的 重 點 藝 術 和 文 化 場 地 ， 均

由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開 放 空 間 串 連 起 來 。 我 們 在 發 展 圖 則 中 採 用 了 以 下

的 城 市 設 計 和 景 觀 設 計 原 則 ， 而 這 些 原 則 也 在 「 城 市 設 計 框 架 」

（ 圖 2） 和「 景觀 規劃 」（ 圖 3 ）中 展現 。  

 

1 . 3 . 1  連 繫毗 鄰社 區  

 

西 九 與 周 邊 社 區 的 連 繫 ， 是 這 個 發 展 項 目 成 功 的 關 鍵 所 在 。

不 僅 要 提 供 暢 通 的 道 路 ， 更 重 要 的 是 ， 要 鼓 勵 行 人 使 用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 包 括 渡 輪 、 環 保 巴 士 、 未 來 計 劃 興 建 的 行 人 捷 運

系 統 ， 以 及 周 邊 區 域 之 間 的 地 面 連 接 系 統 ， 這 將 有 助 提 升 油

尖 旺 地 區 文 化 多 元 的 特 點 。 在 規 劃 有 關 設 施 時 ， 將 考 慮 現 時

及 計劃 中的 活動 樞紐 。  

 

將 周 邊 社 區 與 西 九 文 化 區 連 繫 起 來 ， 對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發 展 的

成 敗 而 言 尤 為 關 鍵 。 不 僅 要 提 供 方 便 的 道 路 往 來 西 九 文 化 區 ，

更 為 重 要 的 是 ， 要 鼓 勵 行 人 使 用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 包 括 渡 輪 、

環 保 巴 士 和 未 來 計 劃 興 建 的 行 人 捷 運 系 統 ， 以 及 周 邊 區 域 之

間 的 地 面 連 接 系 統 ， 這 將 有 助 於 提 升 油 尖 旺 區 的 文 化 多 元 化 。

在 規劃 上述 設施 時， 將一 併考 慮現 有和 規劃中 的活 動節 點。  

 

1 . 3 . 2  締 造一 個豐 盛的 綜合 用途 區  

 

要 給 西 九 文 化 區 帶 來 蓬 勃 生 機 ， 使 之 多 元 化 ， 必 須 在 西 九 內

的 同 一 項 發 展 或 發 展 群 內 ， 鼓 勵 組 合 得 宜 的 土 地 用 途 。 藝 術

和 文 化 設 施 應 力 求 成 為 城 市 組 織 的 一 部 分 ， 並 與 其 他 適 宜 的

功 能 融 為 一 體 。 建 築 物 應 當 具 備 生 活 、 工 作 和 娛 樂 等 多 功 能 ，

以 便營 造全 天候 的氛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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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B ( c )  
此乃初稿  -  編制中  

1 . 3 . 3  締 造地 標建 築和 活動 樞紐  

 

在 西 九 締 造 地 標 建 築 、 活 動 樞 紐 或 聚 焦 點 ， 使 公 共 空 間 更 富

朝 氣 ， 這 點 至 關 重 要 。 城 市 地 標 包 括 了 在 設 計 上 具 有 標 誌 性

的 大 型 文 化 設 施 ， 如 戲 曲 中 心 、 M + 、 獨 立 的 大 型 表 演 場 地 ，

以 及 西 九 中 央 公 園 。 分 區 地 標 包 括 了 在 中 央 廣 場 的 音 樂 中 心

和 現 代 表 演 中 心 。 其 他 輔 助 性 和 支 持 性 設 施 ， 例 如 其 他 文 化

藝 術設 施、 公園 內的 戶外 場所 等， 均會 成為西 九的 聚焦 點。  

 

1 . 3 . 4  前 往西 九的 門廊  

 

公 眾 可 循 各 式 各 樣 的 途 徑 前 往 西 九 文 化 區 。 從 維 港 前 往 西 九 ，

碼 頭 平 台 和 各 種 渡 輪 碼 頭 是 主 要 的 門 廊 ， 而 中 央 公 園 及 沿 海

濱 長 廊 的 標 誌 性 設 施 將 引 領 人 們 的 視 線 ， 從 海 上 眺 望 西 九 文

化 區 。 高 鐵 以 西 九 為 總 站 （ W K T ） ， 中 央 廣 場 上 連 接 維 多 利

亞 港 的 觀 景 走 廊 將 成 為 人 們 進 入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通 道 。 如 果 步

行 前 往 ， 周 邊 地 方 及 公 共 交 通 站 點 亦 提 供 不 同 的 通 道 ， 例 如

西 邊 的 圓 方 和 東 邊 的 柯 士 甸 站 、 中 港 碼 頭 和 九 龍 公 園 ， 都 有

行 人 天 橋 、 行 道 人 和 地 下 隧 道 。 如 果 駕 車 前 往 西 九 ， 具 特 色

的 街景 和視 覺標 誌， 如西 隧收 費廣 場南 側 的 U 型 酒店 和商 業

區 ； 毗 鄰 廣 東 道 入 口 、 屬 地 標 建 築 的 戲 曲 中 心 ， 以 及 連 翔 道

地 下隧 道， 均可 提示 駕駛 人士 即將 抵達 西九文 化區 。  

 

1 . 3 . 5  使 海港 更富 活力  

 

要 為 海 港 添 上 生 機 和 活 力 ， 必 須 提 供 形 式 多 樣 的 活 動 ， 包 括

在 以 文 化 和 商 業 為 主 導 的 海 濱 設 置 水 景 海 岸 步 行 道 、 起 伏 的

草 坪 、 茂 密 的 樹 蔭 和 碼 頭 平 台 ， 使 之 與 各 種 藝 術 和 文 化 場 地 、

餐 廳 、 咖 啡 室 、 酒 吧 、 藝 術 展 館 、 茶 室 ， 以 及 漂 浮 在 水 面 的

藝 術浮 橋相 協調 。  

 

1 . 3 . 6  締 造理 想的 行人 環境  

 

「 無 車 環 境 」 的 設 計 概 念 ， 令 區 內 所 有 街 道 只 可 供 行 人 及 地

下 設 施 使 用 ， 這 將 有 助 改 善 空 氣 質 素 ， 營 造 一 個 休 閒 的 步 行

環 境 。 架 空 平 台 的 設 計 概 念 可 提 升 觀 景 走 廊 的 景 色 ， 營 造 具

有 吸 引 力 的 街 景 ， 為 香 港 的 迷 人 天 際 線 再 添 特 色 。 蜿 蜒 不 斷

的 海 濱 走 廊 和 環 繞 公 園 的 林 蔭 道 及 幹 道 ， 還 有 多 條 通 向 海 濱 、

充 滿 活 力 的 小 路 ， 都 豐 富 了 人 們 的 步 行 體 驗 。 在 將 來 計 劃 興

建 的 環 保 行 人 系 統 將 於 區 內 貫 穿 東 西 ， 也 加 強 行 人 的 連 接 系

統 。  

 

1 . 3 . 7  締 造全 天候 的城 市街 景和 景觀  

 

為 景 觀 道 及 其 林 蔭 大 道 制 定 的 「 全 天 候 」 設 計 概 念 ， 將 改 善

城 市 環 境 ， 減 少 區 內 能 耗 ， 營 造 一 個 不 受 氣 候 影 響 的 戶 外 環

境 ， 改 善 香 港 街 道 的 環 境 。 不 受 氣 候 影 響 的 林 蔭 大 道 將 延 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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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三 個 入 口 處 的 周 邊 ─ 中 央 廣 場 、 藝 術 廣 場 和 戲 曲 廣 場 ， 並

通 向 海 濱 方 向 。 而 在 海 濱 和 公 園 內 ， 高 大 而 茂 密 的 樹 冠 將 為

遊 客遮 蔭。  

 

1 . 3 . 8  締 造錯 落有 致的 天際 線以 保護 九龍 山脊 線  

 

不 同 規 模 及 類 型 的 建 築 群 、 高 度 不 一 的 建 築 物 ， 以 及 精 挑 細

選 的 標 誌 性 文 化 藝 術 設 施 ， 共 同 勾 勒 出 錯 落 有 致 的 天 際 線 ，

既 保 護 了 香 港 的 自 然 遺 產 ─ 九 龍 山 脊 線 ， 亦 將 成 為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特 徵 。 整 個 建 築 物 高 度 輪 廓 的 起 點 ， 為 中 央 公 園 西 邊 延

綿 的山 丘、 U 型 酒店 和背 後的 商業 區， 地標式 的 M + 將是 整個

輪 廓 的 焦 點 ， 向 東 延 伸 至 九 龍 山 脊 線 ， 然 後 拾 級 而 上 至 地 標

式 的 戲 曲 中 心 ， 成 為 現 有 周 邊 社 區 前 往 西 九 文 化 區 的 門 廊 。

不 同 的 建 築 物 高 度 為 通 往 海 濱 的 方 向 形 成 了 階 梯 式 的 輪 廓 線 ，

使 西 九 現 有 及 將 來 的 新 建 築 物 都 可 欣 賞 維 多 利 亞 港 的 美 景 ，

而 從 維 港 對 岸 看 過 來 ， 同 樣 可 欣 賞 到 西 九 引 人 入 勝 的 景 色 。

位 處 西 九 岬 角 地 段 的 大 型 表 演 場 地 ， 其 設 計 將 為 這 錯 落 有 致

的 天際 線增 添色 彩。  

 

1 . 3 . 9  景 色共 享  

 

能 夠 遠 眺 西 九 以 外 的 景 色 ， 才 可 令 人 置 身 西 九 也 能 辨 知 方 向 。

西 九 的 規 劃 著 重 山 景 （ 包 括 太 平 山 頂 和 九 龍 山 脊 線 ） 、 海 港

景 色 （ 維 多 利 亞 港 和 油 麻 地 避 風 塘 ） 和 西 九 以 外 的 城 市 景 色

（ 港 島 和 九 龍 腹 地 ） ， 以 及 從 山 上 、 海 港 和 城 市 看 過 來 的 景

觀 。 觀 景 走 廊 從 西 九 龍 總 站 廣 場 延 伸 至 中 央 廣 場 直 至 海 濱 ，

在 那 裡 可 將 維 多 利 亞 港 迷 人 景 致 的 盡 收 眼 簾 ， 而 它 繼 續 成 為

香 港 的 門 廊 。 西 九 內 的 有 利 位 置 將 向 公 眾 開 放 ， 讓 人 們 欣 賞

美 景。  

 

1 . 3 . 1 0  締 造「 可持 續發 展及 適合 各類 休閒 活動 的綠化 網絡  

 

「 可 持 續 發 展 及 適 合 各 類 休 閒 活 動 的 綠 化 網 絡 」 的 園 景 設 計 ，

旨 在 創 造 一 個 包 括 公 園 、 林 蔭 大 道 、 大 型 廣 場 、 中 央 廣 場 、

公 共 露 台 和 海 濱 區 的 多 元 園 景 網 路 ， 將 住 宅 、 商 業 和 文 化 活

動 融 為 一 體 。 透 過 「 公 園 」 的 概 念 ； 西 九 文 化 區 與 周 邊 區 域

互 相 聯 繫 的 公 共 空 間 ； 廣 泛 栽 種 樹 木 和 灌 木 及 引 入 景 觀 山 丘

和 水 景 ， 西 九 的 景 觀 設 計 將 著 重 美 感 ， 令 遊 人 感 到 舒 適 ， 營

造 地 方 氣 息 ， 鼓 勵 人 們 作 休 閒 活 動 。 所 有 在 步 行 區 、 露 台 和

屋 頂 的 發 展 都 應 有 不 同 形 式 的 綠 化 。 而 公 園 將 作 為 一 個 大 型

的 開 放 空 間 ， 內 設 各 種 休 閒 、 娛 樂 設 施 ， 以 及 輔 助 性 的 藝 術 、

文 化和 商業 設施 。  

 

 
2 .   



景觀設計圖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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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憩用地圖初稿
Draft Open Space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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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設計大綱初稿
Preliminary Urban Design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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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及連接系統圖初稿
Preliminary Pedestrian and Connectivity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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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藝術及文化場館圖初稿
Preliminary Key Arts and Cultural Venue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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